
 

 

 

 

 

 

上合示范区跨境贸易服务中心 

9710/9810 业务（报关单）申报操作手册 
 

 

 

 

 

 

 

 

 

 

 

 

 

 



前 言 

 

感谢您使用《上合示范区跨境贸易服务中心-跨境物流系统

9710/9810业务（报关单）申报操作手册》。 

本手册包含的内容可以帮助您进行有效的 9710/9810业务（报关

单）申报使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业务概述 

➢ 操作建议 

➢ 详细的操作流程 

在手册的前言部分还向您提供了获得其它帮助信息的途径及编写

约定。 

 

开展 9710/9810业务准备工作 

第一步： 

1.海关十位数代码完成海关企业备案（属地海关），取得《海关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回执》。 

2.中国电子口岸 IC卡，到航运中心三楼中国电子口岸制卡中心窗

口办理。 

第二步： 

用户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www.singlewindow.cn）网站，变更企

业备案，勾选用户对应的跨境企业类型，再去属地海关现场审核，最

后可登陆：“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结果



（http://credit.customs.gov.cn/）； 

 

 

第三步： 

用户向青岛海关数据分中心网站申请 DXPID（数据接入企业 ID号）、

数字证书。 

第四步： 

用户操作 9810业务模式，需向属地海关进行海外仓信息备案。 

第五步： 

用户在上合示范区跨境贸易服务中心（待定），线上用户注册，

获得登录账号。 

1、9710/9810 业务（报关单）模式概述 

在平台上，电商企业可以开展跨境出口 9710、9810 的报关单申



报。关于报关单申报提供两种模式： 

模式一：电商企业可选择在直接进行订单、报关单申报，其中报

关单数据传至国家单一窗口。 

模式二：电商企业可选择在平台申报订单数据，前往国家单一窗

口申报报关单。 

2、用户注册管理 

2.1 新用户注册流程 

用户登入综试区网站首页，点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

（如有问题联系：综试办 0574-89387291） 

 

    用户点击【出口企业注册】按钮，进入出口业务选择页面，星号

为必填项，建议完整填写企业经营情况，以便通过审核。 



 

2.2 已完成注册用户流程 

用户登入网站，点击【登入】按钮，进入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

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进入平台操作页面。 

 

 

3、数字证书加签申请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统一版信息化系统企业接入事

宜的公告》要求，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包括电商企业、电商交易平台、



物流企业、监管场所）需对其向海关所申报及传输的电子数据承担法

律责任，电子单证数据需使用数字签名技术加签传输。 

3.1 数字证书加签申请流程 

  
 

4、报关单申报管理 

模式一：电商企业在综试区平台直接进行报关单申报，数据传至国家

单一窗口 

4.1 报关单申报 

（1） 用户角色定义：电商企业 

（2） 电商企业在【报关单申报管理】模块进行报关单申报。 

（3） 点击【新增】按钮，出现报关单新增填报页面，按照实际申报内

容进行填报。 



 

 

填报数据时，点击【暂存】按钮，用于录入数据实时保存；点击

【暂存并申报】按钮，用于报关单数据申报。 

（4） 操作按钮定义： 

 

点击【修改】按钮，对报关单数据进行编辑； 

点击【详情】按钮，对报关单数据进行查阅； 



点击【申报】按钮，对报关单数据进行申报（待确定申报主体后开放）； 

点击【重新申报】按钮，对未申报成功的报关单数据进行重新申报（待

确定申报主体后开放）； 

点击【撤销】按钮，对报关单数据进行作废处理； 

点击【报关单流转状态】按钮，用户可根据不同状态监视，发至海关

后的报关单实时状态。可根据不同的报关状态查看对应的回执信息。

当报关单状态为“发送单一窗口成功”时，电商企业需要联系代理报

关行在国家单一窗口进行插卡申报。 


